荆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荆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关于贯彻《湖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有关问题的通知

荆建设发[2012]2号
各县、市、区住建局，荆州开发区建设局，各县、市招投标监督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省人大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重新修订的《湖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对建筑市场管理作出了新规定。为认真贯彻该《条例》，加强市住建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的工作配合，现就执行中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外省企业入荆从事建筑活动，需持省住建管理部门办理的备案证明文件，到市住建管理部门接受资质证书、个人执业证书及相关信用状况等核验。凡未经市住建部门核验的，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应禁止其参加建设项目的投标活动。

二、建设项目的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在发布招标公告后的三日内，将招标文件报建设项目所在地的住建管理部门备案。对备案招标文件，住建管理部门应对招标代理机构的资质等事项进行审核。对发现的问题应书面告知同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并由两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三、建设项目的招标人应在确定中标人之日起的15日内，向建设项目所在地的住建管理部门提交招投标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建设项目的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和发布招标公告媒介、资格预审文件和资格预审结果、招标文件、评标委员会组成和评标报告、中标结果等事项。住建管理部门对招投标报告审查后，对投标人从业资质等有异议的，应书面告知同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并由其依法作出处理。

四、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在监督建设项目监理招标时，应督促招标人将监理费控制在有关规定允许的幅度内，禁止承发包双方以降低监理服务收费为条件签订监理合同；各地住建管理部门在对建设项目监理合同进行备案审查时，要注重维护监理企业的合法收费权益，对发现有恶意降价竞争等违规行为的，应书面告知同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并由两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五、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对招投标监管中发现的市场主体不良行为，应书面告知同级住建管理部门。各地住建管理部门要建立与完善对本地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公示制度，对建筑市场各方参与主体的不良行为，以及行政处罚的结果等，要及时在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开曝光，并将相关情况定期向同级公共资源交易部门通报。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对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建筑市场主体，应依法采取禁止或限制其参加招投标活动的措施，以确保本市建筑市场秩序的规范。
六、各地要积极推行政府投资工程投标单位名录制度，对本地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占主导的建设项目，要比照政府采购模式，实行投标单位名录管理。各地住建管理部门应组织对申请承接政府投资工程的承包商进行资格审查，根据其企业规模、社会信誉、技术力量、税收贡献、管理能力等综合情况，拟定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在内的名录(其中综合实力获得省政府命名表彰的企业直接列入名录)，与同级公共资源、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会商后向社会公布。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对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占主导的建设项目发包实施监管时，应监督招标人从所公布的名录中选择投标人或承包人。
七、各住建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应认真履行对招投标违法违规活动的行政执法职能，对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机构转让工程业务，投标单位实施围标、串标，以及建设项目参与各方不按国家和省现行计价依据开展计价活动等行为，应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两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公示结果应及时向对方通告，以共同加强对建筑市场的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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